
關連交易

– 350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本公司已與將被視為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各方訂立若干協
議。根據上市規則，[編纂]後，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概要

[編纂]後，已與本集團訂立若干書面協議的以下各方將成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關連人士名稱 關連關係 關連人士的主要業務

寧波連惠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寧波連惠」）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商業保理服務

眾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眾連智能」）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軟件及信息技術開發服
務

上海連通達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上海連通達」）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軟件及信息技術開發服
務

杭州產連通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產連通」）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軟件及信息技術開發服
務

杭州互鏈互聯網技術有限公司
 （「杭州互鏈」）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軟件及信息技術開發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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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名稱 關連關係 關連人士的主要業務

浙江連連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連連通」）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軟件及信息技術開發服
務

杭州福宇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福宇」）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投資管理

浙江眾連智能金融信息服務
 有限公司（「浙江眾連」）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計算機信息技術開發、
技術服務、研發成果轉讓
服務

杭州宇道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宇道」）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
上市規則）之一章先生的
聯繫人

提供投資管理

浙江連連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連連」）

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
見上市規則）之一肖女士
（作為一致行動契據訂約
方）的聯繫人

提供電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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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序號 交易

適用

上市規則 已尋求豁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悉數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眾連智能向本集團提供引流服
務

14A.76(1) 不適用 200 200 200

2. 浙江連連向本集團提供電信服
務

14A.76(1) 不適用 520 650 660

3. 與章先生及其聯繫人（包括寧
波連惠、眾連智能、杭州產連
通、浙江連連通、杭州福宇、
浙江眾連及杭州宇道）的租賃及
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14A.76(1) 不適用 1,890 2,290 2,300

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4. 與章先生及其聯繫人（包括寧
波連惠、眾連智能、上海連通
達、杭州產連通及杭州互鏈）的
框架協議

14A.76(2)及
14A.105

豁免嚴格遵
守公告規定

由本集團提供服務
（人民幣千元）

2,800 3,400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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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下文列示本集團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
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A. 悉數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眾連智能向本集團提供引流服務

眾連智能提供部分代理服務，藉此，眾連智能不定期地向本公司推薦客戶以獲
得本公司的日常支付服務。該交易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據董事目前預期，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將低於
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該服務將構成本公司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
持續關連交易，將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2. 浙江連連向本集團提供電信服務

浙江連連不時向本集團提供若干電信服務，如手機通信及隱私號碼服務，用於支
持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及日常行政管理。該交易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
款訂立。據董事目前預期，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度基
準將低於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該服務將構成本公司符合最低豁
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將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
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3. 與章先生及其聯繫人的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作為出租人）與章先生及╱或其
聯繫人控制的若干實體（包括寧波連惠、眾連智能、杭州產連通、浙江連連通、杭州福
宇、浙江眾連及杭州宇道（統稱「聯繫人承租人」））就位於浙江省的若干物業（「租賃物
業」）訂立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協議。租賃物業用作聯繫人承租人各自日常經營及
業務活動（包括保理、投資管理、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的辦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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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與章先生（為其本身及代
表聯繫人承租人）訂立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就用作辦公場所的租賃物業向聯繫人
承租人提供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服務，以換取租金及╱或服務費（「物業租賃及管理服
務框架協議」）。

 

物業租賃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i)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ii)按公平基
準，及(iii)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租金參考（其中包括）同一地區的類似物業的現行市
場價格及物業租賃場所的租賃面積而定。

董事目前預計，章先生及其聯繫人根據物業租賃及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每年應向本
公司支付的租金及服務費將低於3,000,000港元，就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而言的最高適
用百分比率將低於5%。因此，相關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獲全面豁免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所有申報、年度審核、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B. 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4. 與章先生及其聯繫人的框架協議

本公司過往曾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通過本公司的支付渠道向章先生或╱
及其聯繫人（包括寧波連惠、眾連智能、杭州產連通、上海連通達及杭州互鏈）控制的
多家實體（統稱「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提供數字支付服務及增值服務以及相關技術
支持服務（統稱「支付解決方案」），以使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能夠進行線上交易。

歷史交易金額

就提供支付解決方案於報告期收取費用的歷史交易金額列示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9月30日

止九個月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425 1,175 2,994 1,788



關連交易

– 355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

於2024年[●]，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與章先生（為其
本身及代表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訂立了框架協議（「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以
規範本集團與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之間就本集團提供支付解決方案進行的交易的條
款及條件。根據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同意不時向本集團採
購支付解決方案。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將於 [編纂 ]後生效，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31日，經訂約方共同同意可予續期，但須遵守上市規則及適用法律法規的所有相關規
定。相關方將訂立列明具體服務範圍、支付服務費用、支付渠道、付款方式、責任分
配的單獨相關協議。

年度上限

下表列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就向本集
團採購支付解決方案將支付的建議最高年度交易金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800 3,400 4,800

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即上文所述本集團應付的估
計總額，是經參考以下各項確定：

1. 於報告期支付解決方案的歷史單價；

2. 支付解決方案於報告期的歷史交易金額；

3. 支付服務業務量波動，受電商旺季等季節變化影響較大；

4. 通過第三方支付渠道支付的類似數字支付服務及增值服務的當前及估計市
場費率，以及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提供的相關支持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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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4年、2025年及2026年，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對支付解決方案需求的
預期增長，主要得益於其各自客戶群的預計擴張；

6. 本集團向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提供的定制支付解決方案（尤其是增值服
務）的預期目標銷售額，其中考慮到增值服務收入(i)由2020年的人民幣7.8

百萬元增至2021年的人民幣21.8百萬元；(ii)由2021年的人民幣21.8百萬元
增至2022年的人民幣91.1百萬元；(iii)由截至2022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
民幣59.1百萬元增至截至2023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人民幣96.8百萬元，於
相關年度╱期間分別增加179.7%、317.5%及63.8%；及

7. 未來三年支付解決方案的服務價格可能增加。

對價
 

於根據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訂立任何單獨的服務協議前，相關訂約方將考慮(i)

不同網絡支付服務提供商運營的支付渠道的效率及普及率；(ii)客戶對不同網絡支付服
務提供商的偏好；及(iii)本集團建議的費率與其他可比服務提供商（為獨立第三方）所
提供的費率。僅於(i)可收取費率與(a)獨立第三方服務提供商可收取的費率及╱或(b)

獨立第三方客戶應向本公司支付的費率一致，及(ii)協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
利益時，本公司方會與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訂立有關服務協議。本公司向支付解決
方案採購實體收取的費用是基於支付服務費率及在本公司的平台上處理的實際支付額
及相關增值服務的研發成本。費率反映了（其中包括）可分配至本公司提供的服務的銀
行處理成本及運營成本，因此每年會根據該等成本的增加或減少程度進行調整。

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採購本集團提供的支付解決方案對本集團及支付解決方案
採購實體而言屬互惠互利。

鑒於本公司在提供支付解決方案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在數字支付服務行
業的領先地位以及本公司全球數字支付服務的用戶基礎，本集團的支付渠道網絡是客
戶首選的支付渠道之一。一方面，本集團提供的支付解決方案使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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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夠在其為客戶提供自身服務（包括保理、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時提供更便捷的支
付方式。另一方面，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對本公司服務的穩定需求將成為本公司穩
定的收入來源。此外，由於本公司與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建立的穩定關係，本公司
獲得了穩定、可靠及優質的客戶來源，即該等支付解決方案採購實體提供服務的用戶。

為確保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相關協議按公平合理條款及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的條
款進行，本公司已採取若干內部控制措施。詳情請參閱下文「－內部控制措施」。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就根據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向本集團購買支付服務而言，建議合計年度
上限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於0.1%，但所有年度適用百分比率
（盈利比率除外）低於5%，支付解決方案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
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內部控制措施

為確保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條款公平合理，並按正常商業條款進
行，本公司已採納以下內部控制程序：

(1) 本公司已採納並實施全面的關連交易管理制度。在該制度下，股東大會、
董事會會議及董事會秘書負責根據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監督、
管理及審批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此外，本公司財務部與法務部共同負責關
連交易的日常管理。

(2)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審閱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以確保該等協議
是按屬公平合理的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根據該等協議的條款進行。本公
司的審計師亦將每年對該等協議的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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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上所述，為確保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的定價政策公平合
理，本公司的董事會辦公室、財務部及法務部會對建議價格進行以下審閱
程序：

• 如可獲得市場價格，建議價格將與市場價格進行比較，以確保建議價
格與獨立第三方就提供類似服務向本公司所報價格相當或不遜於該等
價格。本公司將向若干獨立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查詢報價，以作進一步
內部評估；

• 如並無獲得市場價格，確定價格是否公平合理時將考慮監管規定、本
公司的實際需求、服務的性質以及服務提供商的財務狀況及信譽等若
干因素；及

• 審閱建議價格，確保該價格與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協議的
定價條款相符，且向本公司提供的條款不遜於由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
款。

申請豁免

上文「－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述交易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持續關連交
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核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規定。由於該等交易預期會持續進行及延長一段時間，董事認為，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公告規定屬不切實際及負擔過重，並會給本集團帶來不必要的行政
開支。

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申請，且聯交所
[已批准]，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的公告規定，但各財政年度持續關連交易的
總價值不得超過各自的年度上限（如上文所述）中所列示的相關金額。本公司將遵守上
市規則的適用規定，並將在該等持續關連交易有任何變動時立即知會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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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董事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文「－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述持續
關連交易已及將(i)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ii)按正常商業條款根據相關規
管協議；及(iii)按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的條款進行。董事（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認為，上文「－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的
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意見

根據盡職調查結果及本集團所作聲明及確認，聯席保薦人認為，上文「－部分獲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述持續關連交易是及將(i)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
(ii)按正常商業條款；及(iii)按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的條款進
行。聯席保薦人亦認為，上文「－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項下的部分獲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